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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编制背景

伴随近年来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水库除险加固建设，各地统筹小型水库资

源，陆续投资建设了大量水库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积极开展雨水情测报设施和信

息化建设，我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坝

安全状况与管理条件得到改善。但由于运行维护责任落实不到位、资金人员短缺

等原因，小型水库监测设施特别是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缺失问题严重，普遍存在设

施损坏率高，自动化程度低，平台标准不统一的情况，监测分析和信息共享难以

正常开展。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工作亟待推进。

2020年 11月 18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十四五”期间水库

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总体要求是坚持建管并重，加快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消除存

量隐患，建立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提升运行管护能力和水平，实现水库安全良

性运行。到 2025年底前，完善雨水情测报、安全监测设施，健全水库运行管护长

效机制。

2020年 12月 2日，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会议，全面

落实 11月 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安排部署“十四五”期间全国水库除险加

固和运行管护工作。会议指出在 2025年前，完成新出现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配

套完善重点小型水库雨水情和安全监测设施，实现水库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常态

化。按照“十四五”总体安排，列出任务清单、制定实施办法、落实投资任务、

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属地责任、加大问责力度，确保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

护任务。

2021年 4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

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号）。通知要求加快建设水库雨水情测报、大

坝安全监测等设施，健全水库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水库管理信息填报、审核、更新机制，实现水库除险

加固和运行管护等信息动态管理。积极推广应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促进系统融合、信息共享，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技术

支撑。

2021年 9月 22日，国务院再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推进除险加固和

运行管护工作，对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作了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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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30日，为了做好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水利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健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办运管

〔2021〕263号），对小型水库监测设施建设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一是加快监

测设施建设。小型水库雨水情和大坝安全等监测设施建设，应严格执行有关技术

标准，根据工程规模和安全管理需要，实现降水量、水库水位、大坝渗流量、压

力、表面变形等数据、图像或视频的自动采集报送、分析研判、预警发布。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进一步提高建设标准和监测现代化

水平。二是健全管理信息融合共享机制。准确掌握、实时更新小型水库基本数

据、现场照片或视频、防汛“三个责任人”“三个重点环节”资料、安全鉴定、

除险加固、降等报废、病险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等信息，加快实现省、市、县各级

与全国水库管理信息系统、水利部“水利一张图”资源融合、信息共享，促进管

理扁平化、决策精准化，为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

系提供基础支撑。

据统计，我国现有小型水库 94129座，占水库总量的 95.3%，但设置雨水情

自动化测报设施的不足 50%，设置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的不足 10%，自动化监测比

例更低，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预警能力严重受制于监测设施建设的缺失，其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与管理维护

工作不知如何开展，技术上缺少指导性支撑，以至于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

安全监测项目和测点布置不合理，仪器选型和安装埋设不到位，加上后期运行维

护技术上不过关，很多监测设施损坏率高，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实施缺乏技术

指南支撑。另外，小型水库的安全监测设施规范标准需求尚未列入《水利技术标

准体系表》中，但“十四五”时期国家提出了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

测和工程视频监视及数据汇集共享信息平台建设的规划方案，目前首批实施方案

和计划及相应资金已经启动和基本到位，各地在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

监测规划实施方面亟待相关技术指南予以指导支撑相应工作，采用团体标准的形

式做出相关指导要求是小型水库管理部门和单位急切期待的工作。该团体标准建

议应当尽快完成相关程序并尽快印发，以支撑各地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

全监测工作。

1.2 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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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

2、文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文件要具有可操作性、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切实可行。

1.3 工作过程

（1）进度与计划安排

2021年 7月～8月：项目实施方案制定。

2021年 9月～10月：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实施调研。

2021年 11月：编制《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与运行

技术指南》初稿。

2021年 12月：专家评审与修改。

2022年 1月：项目鉴定、验收。

（2）工作过程

1、充分调查研究。湖北、贵州、云南、江苏调研，管理单位调研，充分吸收

重庆、贵州等省经验，夯实工作基础，充分收集资料，对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

大坝安全监测设施项目内容、配置标准、建设管理、资金管理、信息共享、运行

管护及监督检查等有关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二是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合理兼顾

安全、技术、经济因素，因库制宜，充分考虑坝型、坝高等特点及监测设施设置

的必要性，以及小型水库技术管理人员缺乏和管护经费不足对监测设施后期运维

的影响，为“十四五”期间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项目建设与

运行提供基础。

2、广泛征求意见。征求各地、各流域机构，专家咨询，充分听取意见，除内

部充分讨论外，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咨询讨论，向有关单位书面征求意见。

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1.适用范围：包括小（1）型水库和小（2）型水库。

2.主要技术内容

《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与运行技术指南》共计 11章

正文及附录，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总则、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

监测、工程巡视检查、工程视频监视、采集通信和供电防雷、监测平台、运行维

护及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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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规定了小型水库安全监测预警设施建设

的编制目的和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引用标准、术语等。

（2）总则：规定了小型水库安全监测预警设施建设的技术架构、建设内容、

总体要求等。

（3）雨水情测报：对雨水情测报的降雨量监测设施和库水位监测设施做了明

确规定。

（4）大坝安全监测：对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的渗流量监测、渗流压力监测、变

形监测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

（5）工程巡视检查：对小型水库巡视检查的一般规定和检查方法做了明确规

定。

（6）工程视频监视：对工程视频视频监视设施的设置要求、设备选型及配置

等做了明确规定。

（7）采集通信和供电防雷：对数据采集通信方式及供电防雷做了规定。

（8）监测平台：对平台构成、平台建设、信息报送、平台功能、数据库等内

容做了规定。

（9）运行维护：对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的测报频次、维护校验等做了规

定。

（10）附录：对小型水库小型水库监测设施配置标准、安全监测预警设施总

体架构、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安全监测站、雨水情监测设施、渗流量观测量

水堰法、土石坝渗流压力监测、工程巡视检查项目和内容等内容、方法进行了详

细说明。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在我国的现行的规范体系中，未对小型水库的安全监测设施进行明确规定与

要求，如《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标准》（GB/T 51416）、《土石坝安全监测技

术规范》（SL551）仅适用于已建大、中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实施，小型水库仅

参照执行，未提出具体要求。

4 实施本标准的效益分析

小型水库所处的山区小流域由于降雨引起的突发性、暴涨暴落的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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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显著特点是来势猛、成灾快、破坏性强及易造成人员伤亡，同时对所在区域的

水库安全威胁极大。通过本标准实施的小型水库安全监测预警设施能够有效而系

统地进行灾害预测预警，是制定防灾、抢险及救灾方案的重要前提和依据。从而

最大限度地发挥减灾系统工程的效益，降低小型水库的溃坝风险。

（1）技术效益

通过本标准实施，有助于小型水库安全评估的科学化、系统化、定量化，从

而为防洪、抗洪、援洪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提高水库安全管理与突发事件防范

效率，可以为小型水库快速预警响应机制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提升水库管理部

门及地方政府应对洪水灾害的管理水平，减少盲目与粗放应对突发洪水灾害所付

代价。

（2）经济效益

基于本标准实施的小型水库安全监测预警设施可以有效避免可能造成的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破坏，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及防洪安全保

障，经济效益显著。

（3）社会效益

2021年 3月 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21〕8号）均明确要求，加快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加强雨

水情和安全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确保水库安全长效运行。

因此本标准可为小型水库监测预警设施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由此可以产

生巨大的、影响深远的社会效益。

5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相关单位采用。

6 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的其他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无代替或

废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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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专家咨询会专家意见及对意见的处理情况

导则名称 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与运行技术指南

起草单位 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阶段 2021年 9月 16日 立项启动暨专家咨询会

序

号

标准条款

或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

位/个人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注

1 术语 仅需包含新出现的术语，不再重复提出已有术语。 专家组 已采纳。

2 - 注意语言表述，应使用技术语言，不要出现管理要求类的语

言。
专家组 已采纳。

3 范围 适用范围无需强调注册登记。 专家组 已采纳。

4 5 明确雨量和水位的报送方式。 专家组 已采纳。

5 5 增加雨量计设备选型和配置要求。 专家组 已采纳。

6 - 建议增加巡视检查内容。 专家组 已采纳。已增加“工程巡视检查”章节。

7 附录 D 照片有误导性，建议删除或更换。 专家组 已采纳。

8 - 强调风险对标准的影响 专家组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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